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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退休金條例增訂第八條之一、第二十四條之一、第二十
四條之二、第三十五條之一及第三十五條之二條文；刪除第
二十二條條文；並修正第五條、第七條、第十二條、第十四
條、第十五條、第十七條、第十九條、第二十一條、第三十
三條、第三十五條、第三十六條、第三十八條、第三十九條
、第四十九條、第五十條、第五十三條及第五十八條條文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1 月 15 日  

華 總 一 義 字 第 10300004871 號  

第 五 條  勞工退休金之收支、保管、滯納金之加徵及罰鍰處分等業務，由中央

主管機關委任勞工保險局（以下稱勞保局）辦理之。 

第 七 條  本條例之適用對象為適用勞動基準法之下列人員，但依私立學校法之

規定提撥退休準備金者，不適用之： 

一、本國籍勞工。 

二、與在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之國民結婚，且獲准居留而在臺灣地

區工作之外國人、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或澳門居民。 

三、前款之外國人、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或澳門居民，與其配偶離婚

或其配偶死亡，而依法規規定得在臺灣地區繼續居留工作者。 

本國籍人員、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規定之人員具下列身分之一，得自

願依本條例規定提繳及請領退休金： 

一、實際從事勞動之雇主。 

二、自營作業者。 

三、受委任工作者。 

四、不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勞工。 

第八條之一  第七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人員及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七月一日後

始取得本國籍之勞工，於本條例一百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修正之條文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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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之日起，應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但其於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受僱

且仍服務於同一事業單位，於修正之條文施行之日起六個月內，以書面向

雇主表明繼續適用勞動基準法之退休金規定者，不在此限。 

前項人員於修正之條文施行後始取得各該身分者，以取得身分之日起

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但其於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受僱且仍服務於同

一事業單位者，準用前項但書規定。 

曾依前二項規定向雇主表明繼續適用勞動基準法之退休金規定者，不

得再變更選擇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 

勞工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適用本條例退休金制度者，其適用本條例

前之工作年資依第十一條規定辦理。 

雇主應為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適用本條例退休金制度之勞工，向勞

保局辦理提繳手續，並至遲於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期限屆滿之日起十五日

內申報。 

第 十 二 條  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

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十一條、第十三條但書、第十四條及第二十條或職業

災害勞工保護法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四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

其工作年資，每滿一年發給二分之一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一年者，以比

例計給；最高以發給六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十七條之

規定。 

依前項規定計算之資遣費，應於終止勞動契約後三十日內發給。 

選擇繼續適用勞動基準法退休金規定之勞工，其資遣費與退休金依同

法第十七條、第五十五條及第八十四條之二規定發給。 

第 十 四 條  雇主應為第七條第一項規定之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

每月工資百分之六。 

雇主得為第七條第二項第三款或第四款規定之人員，於每月工資百分

之六範圍內提繳退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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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得在其每月工資百分之六範圍內，自願提繳退休金，其自願提繳

部分，得自當年度個人綜合所得總額中全數扣除。 

前項規定，於依第七條第二項規定自願提繳退休金者，準用之。 

前四項所定每月工資，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月提繳工資分級表，報請

行政院核定之。 

第 十 五 條  於同一雇主或依第七條第二項、前條第三項自願提繳者，一年內調整

勞工退休金之提繳率，以二次為限。調整時，雇主應於調整當月底前，填

具提繳率調整表通知勞保局，並自通知之次月一日起生效；其提繳率計算

至百分率小數點第一位為限。 

勞工之工資如在當年二月至七月調整時，其雇主應於當年八月底前，

將調整後之月提繳工資通知勞保局；如在當年八月至次年一月調整時，應

於次年二月底前通知勞保局，其調整均自通知之次月一日起生效。 

雇主為第七條第一項所定勞工申報月提繳工資不實或未依前項規定調

整月提繳工資者，勞保局查證後得逕行更正或調整之，並通知雇主，且溯

自提繳日或應調整之次月一日起生效。 

第 十 七 條  依第七條第二項自願提繳退休金者，由雇主或自營作業者向勞保局辦

理開始或停止提繳手續，並按月扣、收繳提繳數額。 

前項自願提繳退休金者，自申報自願提繳之日起至申報停止提繳之當

日止提繳退休金。 

第 十 九 條  雇主應提繳及收取之退休金數額，由勞保局繕具繳款單於次月二十五

日前寄送事業單位，雇主應於再次月底前繳納。 

勞工自願提繳退休金者，由雇主向其收取後，連同雇主負擔部分，向

勞保局繳納。其退休金之提繳，自申報自願提繳之日起至離職或申報停繳

之日止。 

雇主未依限存入或存入金額不足時，勞保局應限期通知其繳納。 

自營作業者之退休金提繳，應以勞保局指定金融機構辦理自動轉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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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繳納之，勞保局不另寄發繳款單。 

第二十一條  雇主提繳之金額，應每月以書面通知勞工。 

雇主應置備僱用勞工名冊，其內容包括勞工到職、離職、出勤工作紀

錄、工資、每月提繳紀錄及相關資料，並保存至勞工離職之日起五年止。 

勞工依本條例規定選擇適用退休金制度相關文件之保存期限，依前項

規定辦理。 

第二十二條  （刪除） 

第二十四條之一  勞工領取退休金後繼續工作者，其提繳年資重新計算，雇主仍應

依本條例規定提繳勞工退休金；勞工領取年資重新計算之退休金及其

收益次數，一年以一次為限。 

第二十四條之二  勞工未滿六十歲，有下列情形之一，其工作年資滿十五年以上者

，得請領月退休金或一次退休金。但工作年資未滿十五年者，應請領

一次退休金： 

一、領取勞工保險條例所定之失能年金給付或失能等級三等以上

之一次失能給付。 

二、領取國民年金法所定之身心障礙年金給付或身心障礙基本保

證年金給付。 

三、非屬前二款之被保險人，符合得請領第一款失能年金給付或

一次失能給付之失能種類、狀態及等級，或前款身心障礙年

金給付或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給付之障礙種類、項目及狀

態。 

依前項請領月退休金者，由勞工決定請領之年限。 

第三十三條  勞工退休基金除作為給付勞工退休金及投資運用之用外，不得扣押、

供擔保或移作他用；其管理、運用及盈虧分配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擬

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勞工退休基金之經營及運用，監理會得委託金融機構辦理。委託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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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範圍及經費，由監理會擬訂，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 

第三十五條  事業單位僱用勞工人數二百人以上，經工會同意，或無工會者，經勞

資會議同意後，得為以書面選擇投保年金保險之勞工，投保符合保險法規

定之年金保險。 

前項選擇投保年金保險之勞工，雇主得不依第六條第一項規定為其提

繳勞工退休金。 

第一項所定年金保險之收支、核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事業單位採行前項規定之年金保險者，應報請中央主管機

關核准。 

第一項年金保險之平均收益率不得低於第二十三條之標準。 

第三十五條之一  保險人應依保險法規定專設帳簿，記載其投資資產之價值。 

勞工死亡後無遺屬或指定請領人者，其年金保險退休金之本金及

累積收益，應歸入年金保險專設帳簿之資產。 

第三十五條之二  實施年金保險之事業單位內適用本條例之勞工，得以一年一次為

限，變更原適用之退休金制度，改為參加個人退休金專戶或年金保險

，原已提存之退休金或年金保險費，繼續留存。雇主應於勞工書面選

擇變更之日起十五日內，檢附申請書向勞保局及保險人申報。 

第三十六條  雇主每月負擔之年金保險費，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六。 

前項雇主應負擔之年金保險費，及勞工自願提繳之年金保險費數額，

由保險人繕具繳款單於次月二十五日前寄送事業單位，雇主應於再次月月

底前繳納。雇主應提繳保險費之收繳情形，保險人應於繳納期限之次月七

日前通知勞保局。 

勞工自願提繳年金保險費者，由雇主向其收取後，連同雇主負擔部分

，向保險人繳納。其保險費之提繳，自申報自願提繳之日起至離職或申報

停繳之日止。 

雇主逾期未繳納年金保險費者，保險人應即進行催收，並限期雇主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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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繳納期限之次月月底前繳納，催收結果應於再次月之七日前通知勞保局。 

第三十八條  勞工離職後再就業，所屬年金保險契約應由新雇主擔任要保人，繼續

提繳保險費。新舊雇主開辦或參加之年金保險提繳率不同時，其差額由勞

工自行負擔。但新雇主自願負擔者，不在此限。 

前項勞工之新雇主未辦理年金保險者，應依第六條第一項規定提繳退

休金。除勞雇雙方另有約定外，所屬年金保險契約之保險費由勞工全額自

行負擔；勞工無法提繳時，年金保險契約之存續，依保險法及各該保險契

約辦理。 

第一項勞工離職再就業時，得選擇由雇主依第六條第一項規定提繳退

休金。 

勞工離職再就業，前後適用不同退休金制度時，選擇移轉年金保險之

保單價值準備金至個人退休金專戶，或個人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收益至年

金保險者，應全額移轉，且其已提繳退休金之存儲期間，不得低於四年。 

第三十九條  第七條至第十三條、第十四條第二項至第五項、第十五條、第十六條

、第二十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四條、第二十四條之一、第二十四條之

二、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二十九條至第三十一條規定，於本章

所定年金保險準用之。 

第四十九條  雇主違反第八條之一第五項、第九條、第十八條、第二十條第一項、

第二十一條第二項、第三十五條之二或第三十九條規定，未辦理申報提繳

、停繳手續、置備名冊或保存文件，經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新臺

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並按月處罰至改正為止。 

第 五 十 條  雇主違反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未繼續按月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者，

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應按月處罰，不適用勞動基準

法第七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之罰鍰規定。 

主管機關對於前項應執行而未執行時，應以公務員考績法令相關處罰

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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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收繳之罰鍰，歸入勞動基準法第五十六條第二項勞工退休基金。 

第五十三條  雇主違反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十九條第一項或第二十條第二項規定，

未按時提繳或繳足退休金者，自期限屆滿之次日起至完繳前一日止，每逾

一日加徵其應提繳金額百分之三之滯納金至應提繳金額之一倍為止。 

前項雇主欠繳之退休金，經限期命令其繳納，逾期不繳納者依法移送

強制執行。雇主如有不服，得依法提起行政救濟。 

雇主違反第三十六條及第三十九條規定，未按時繳納或繳足保險費者

，處其應負擔金額同額之罰鍰，並按月處罰至改正為止。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規定，溯自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七月一日生效。 

第五十八條  本條例自公布後一年施行。 

本條例修正條文，除已另定施行日期者外，自公布日施行。 


